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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

海宁影视产业持续发展政策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关于进一步促进海宁影视产业持续发展的政策意见》已经第十六届市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0月21日　　　　
关于进一步促进海宁影视产业持续发展

的政策意见

　　为进一步促进影视产业在海宁的持续健康发展，推进文化强市工作，结合我市影视产业已有的产业基础和未来发展战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新一轮《关于进一步促进海宁影视产业持续发展的政策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一、企业营收扶持。对我市范围内的影视企业，且符合影视产业项目要求，自签约入驻之日起享受本《意见》相关扶持条款。按园区企业地方综合贡献设立“影视专项资金”，由市财政局按季度拨付给市影视服务中心，并由财政局会同市影视服务中心制定并出台本《意见》的实施细则，按照细则条款对影视企业进行“阶梯式”考核奖励。

　　地方综合贡献部分对应实行“一季一报一奖”和“年度申报奖励”两种方式进行，“一季一报一奖”是指每季度末企业按照相关要求自行申报，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10日内给予奖励。“年度申报奖励”是指除“一季一报一奖”类别之外，按季预缴，年终清算后，经企业自行申报，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10日内一次性给予奖励。

　　二、鼓励影视人才集聚。鼓励影视专业从业人员在海宁设立企业并开展影视产业相关业务。合法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以上，参照《中共海宁市委海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长三角人才生态最优市的若干意见》（海委发〔2020〕18号）第24条规定，对其产生的地方综合贡献部分，按照地方留存总额的70%纳入“影视专项资金”，并按本《意见》执行细则相关条款给予“阶梯式”考核奖励。

　　三、实体办公租房补助。对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入驻我市影视基地并实地办公的影视创业团队，免费提供约1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场所，扶持期3年。

　　四、奖励影视精品。对我市影视企业在我市立项报备并自主拍摄，最后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华表奖”等国家级荣誉的原创影视类作品，享受《海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宁市加快重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海政发〔2021〕65号）第12条、第28条规定，经评定按一定比例进行配套奖励。如同时获得不同类别和级别奖项的，按就高原则奖励。

　　五、奖励影视入规。对首次实现月度新增“入规调查统计库”的影视企业，享受《海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宁市加快重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海政发〔2021〕65号）第8条规定给予企业6万元奖励；对首次实现年度新增入规调查统计库的影视企业，给予企业3万元奖励。

　　六、引导企业创新发展。对我基地影视企业获评国家级、省级、嘉兴市级或同等级别嘉兴市级荣誉，享受《海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宁市加快重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海政发〔2021〕65号）第12条规定，分别给予20、15、10万元奖励。

　　七、鼓励企业对外拓展。对我基地从事影视产品离岸服务外包的企业，享受《海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宁市加快重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海政发〔2021〕65号）第15条规定，单个企业不超50万元奖励。

　　八、鼓励企业上市。积极鼓励影视企业以上市为目标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推动主业突出，竞争力强的影视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具体优惠政策享受《海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宁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海政发〔2021〕64号）规定。

　　九、鼓励影视译制及海外发行业务。突出海宁影视发展的“译制输出”主业，积极引进国内影视译制专业企业入驻海宁，并根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相关流程评定后给予相应的扶持奖励，单个企业最高20万元。

　　十、贷款贴息扶持。对我市的影视企业用于影视产业项目的贷款，按银行同期贷款LPR利率的50%给予贴息，单个项目贴息期不超过2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十一、鼓励影视剧组在海宁取景、摄制。影视剧组在市影视服务中心报备后，剧组摄制期间在海宁发生的食宿、交通、场地租赁费用，按实际发生额给予8%补助，每个剧组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十二、影视展会参展补助。影视企业在国内外知名影视展会参展的（境外展会以市商务局发布的年度重点境外展会目录为准），按其展位费的30%补助，每家企业年度境内不超五千，境外不超2万。已享受上级参展补助的，不再重复享受。

　　十三、本《政策》自2022年11月21日起施行，执行期三年。2018年1月1日后注册的影视企业，按本《意见》享受政策扶持。2018年1月1日前注册企业，按照海政发〔2018〕8号文《海宁市支持文化（体育）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相关条款继续享受原各类扶持政策的企业，满五年后经与市影视服务中心重新签署入驻协议后，可从五年期满日起顺延享受本《政策》。
　　十四、对单个企业的财政奖励,原则上不得超过企业当年对地方的全部财政贡献；对已享受“一企一策”、“一事一议”或同级同类其他部门政策奖励的，不再享受相关影视产业扶持政策。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人　
　　　　武部，市法院，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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